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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 112

112 3,811,775 111 16.56%

112 266,531 111 3.32%

243,294 111 9.04% 112 2.78

112

 112 20.66% 111

1.55% 112 6.38% 111 0.52%

2.

111

3.

 112 111

3,811,775 4,568,318 

787,451 872,984 

243,294 267,477 

 (%) 6.62% 7.23% 

 (%) 12.98% 15.02% 

 (%) 36.28% 41.64% 

 (%) 6.38% 5.86% 

 ( ) 2.78 3.05 

4.

(1)

112 111

136,704 177,758 

 (%) 3.59% 3.89% 

(2)

A.

B. HPC & AI

C.

D. 3D

E. ADAS

F.

A. SD 8.0 

B. Micro SD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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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股��限��

./01表

������ �����"�$至!�"#!�$

³Z：;ÀÁÂÃ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000 (K·¸A附註¿A!ÀJ ÀJ $ 2,316,825 100 2,990,834 100

5000 (K«MA附註¿A¾J2À !�J 1,912,640 83 2,447,968 82

5900 (Kæµ 404,185 17 542,866 18

6000 (K費*A附註¿A#J2A!�J2A!#J2A!ÊJ2

À !�J：
6100 ç銷費* 106,140 4 156,579 5

6200 �ÔÕ費* 88,792 4 60,104 2

6300 èé[ê費* 41,763 2 54,059 2

6450 預��*Ù0Aµ1J0¤ (500) - 39 -

236,195 10 270,781 9

6900 (K-µ 167,990 7 272,085 9

7000 (K�·¸ !"A附註¿A!J2A!�J2A!ÎJ 

ÀJ：
7100 µë·¸ 16,831 1 3,550 -

7010 ��·¸ 39,005 1 27,042 1

7020 ��µ1 0¤ 259 - 39,455 1

7050 財>«M (128) - (4,208) -

7070 X*31x認º%
��2關聯ìK /資01%

�額 82,805 4 13,564 1

138,772 6 79,403 3

É×-µ 306,762 13 351,488 12

7950 Ù：T�É費*A附註¿A!½JJ 63,468 3 84,011 3

M�-µ 243,294 10 267,477 9

8300 ��./01A附註¿A!¾JJ：
8360 	fE能重Ç類至01%項t
8361 ��(運º�財>�表Ú�%ÛÚü額 (24,480) (1) 23,179 1

8399 Ù：與E能重Ç類%項t�關%T�É - - - -

8300 M���./01 (24,480) (1) 23,179 1

8500 M�./01I額 $ 218,814 9 290,656 10
î股Ø餘(ÃJA附註¿A!¿JJ

9750 ��jMî股Ø餘 $ 2.78 3.05
9850 ��ï釋î股Ø餘 $ 2.78 3.00

(請詳閱	附;體財>�	附註)

董�長：Þ�ß�à LÕ]：á�N�興 �計ÛÔ：ã�ä�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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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³Z：;ÀÁÂÃ

112�¦ 111�¦
(Kö5%6金8量：

�M�É×-µ $ 306,762 351,488
�調©項t：

���·1費0項t

���Ð舊費* 8,708 7,758
Å銷費* 350 607
預��*Ù0Aµ1J0¤ (500) 39
µë費* 128 4,208
µë·¸ (16,826) (3,548)
X*31x認º%
�� 關聯ìKµ1%�額 (82,805) (13,564)

���處Ç�資0¤ - 1,255
^c6�ÁÛÚ0¤ 4,952 12,334
Ñ賃�øµ1 - (13)

����·1費0項t/計 (85,993) 9,076
��與(Kö5�關%資'／負)變5�：

���與(Kö5�關%資'%-變5：

����±·È�³ú (16) -
����±·èÝA³úJÙû (37,790) 393,689
������±·ÝA³úJÙû (1,767) 3,078
������±·Ý－關W]Ùû 2,820 20,872

+貨Ùû 2,590 84,892
預'Ý項ÙûA³úJ 402 (694)

������85資'A³úJÙû (217) 1,247
������非85資'－��ÙûA³úJ 12,075 (617)
�����與(Kö5�關%資'%-變5/計 (21,903) 502,467
���與(Kö5�關%負)%-變5：

����±'èÝ³úAÙûJ 169,997 (91,786)
����±'èÝ－關W]³úAÙûJ 48,009 (164,448)
������±'ÝÙû (17,350) (1,192)
������±'Ý－關W]³úAÙûJ 78 (12,068)
������85負)AÙûJ³ú (14,388) 17,909
������(K負)Ùû (11,041) (220)
������與(Kö5�關%負)%-變5/計 175,305 (251,805)
�����與(Kö5�關%資' 負)%-變5/計 153,402 250,662
���調©項t/計 67,409 259,738
� (運'8%6金8¸ 374,171 611,226
��·�%µë 15,610 3,799
��·�%股µ - 134,149

!'%µë (128) (1,605)
!'%T�É (90,572) (91,133)

���(Kö5%-6金8¸ 299,081 656,436
�資ö5%6金8量：

���ÄÅ銷	«M衡量%金融資' (30,827) -
���X*31x%�資 - (8,307)
�處ÇX*31x%�資 - 6
���²5'2ËÌ 設Í (7,718) (2,801)
���±·Ý－關W]Ùû - 95,064
����ª資' (274) -
���非85資'Ùû - 2,238

�資ö5%-6金A8"J8¸ (38,819) 86,200
ü資ö5%6金8量：

ý�þÝÙû - (20,000)
�還��) - (213,009)
Ñ賃M金�還 (3,254) (3,104)

�[�6金股µ (174,916) (131,862)
M藏股È買ó«M - (17,253)
���ü資ö5 - 134
���ü資ö5%-6金8" (178,170) (385,094)
M�6金 Êd6金³ú� 82,092 357,542
��6金 Êd6金餘額 543,973 186,431
��6金 Êd6金餘額 $ 626,065 543,973

(請詳閱	附;體財>�	附註)

董�長：Þ�ß�à LÕ]：á�N�興 �計ÛÔ：ã�ä�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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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計�k�l�m�!�"

[\電A股_`限��董c9h�鑒：�

lmo見

[\電A股_`限��&qA���[\集s�	
���
&���
�������/

��資t負v表，w	
���
&���
����至�������/��x�yz表{

��|z變~表&���金�量表，�&��財$!"附註���重�9計�����，���

9計klm�cU

��9計k/o見，�開��財$!"�G`重��面���證��行�財$!"'製)

*w�金融3456789認;�����/
際財$!=)*{
際9計)*{解釋&解釋

�"'製，足� ¡表達[\集s	
���
&���
�������/��財$£¤，

w	
���
&���
����至�������/��財$¥�&���金�量U

lmo見/¦§

�9計k���9計k¨託lmª證財$!表規*&¬計)*­行lm®¯U�9計kL

該±)*²/責´µL9計klm��財$!"/責´¶進�¸說�U�9計kG隸»c$G

¨¼½¾規¿/�8O�9計k職�道Â規¿，與[\集sÃÄ超Æ¼½，�Ç行該規¿/q

È責´U�9計kCÉOÊË足Ì&適Î/lm證Ï，�¯Ð表Ñlmo見/¦§U

關鍵lmc項

關鍵lmc項�Ô��9計k/Õ�Ö×，Ø[\集s	
���
���財$!"/l

mÙÐ重要/c項U該±c項OLlm��財$!"Û體&ÝÞlmo見/過àNá�â,，

�9計k�QØ該±c項ã¼表Ño見U�9計kÖ×,ä通�lm!"�/關鍵lmc項æ

²：

�{ç.認è

請詳��財$!"附註ë����{ì���1.{í����&í��î�U

關鍵lmc項/說�：

ç.認è/ï試Ð�9計k­行[\集s��財$!"lm重要ñ評óc項/�U該

集s部õ銷貨¦L�ø議ú需üýþ讓á��，該集s56¡�ØM述c項/ó計èÐç

./�項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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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lmà�：

�9計kØ�述關鍵lmc項/	要lmà���：


ï試銷貨&ç�¯��
與財$!=C關/�®��，�針Ø銷���資�與��õ錄

進行mØ&調�，&評ó該集s/ç.認è�����C關�!規ú辦6，�O適¡H

露ç.資訊U


閱讀C關��銷��ø&��，ï試與9計��/�致¾，�考量銷貨þ讓/9計處6

&H露U


針ØM��銷���&"t#$ç.進行%&õ'，�評ó`(重�&)U


*m適¡+�­行mØC關�,資�&-證U


選ú資t負v表�M/�¶0間/銷�23mØC關4部&5部資�，評ó銷貨ç.6

蓋L適¡i間U


ÊË該集s56¡�設9/,計þ讓金額�退�負v��與`關4部<5部資�mØ，�

評óC關=>與	要?設/�6¾；�A視�M
�,計þ讓�ó計/CD¾，�評ó

56¡�設9/,計þ讓金額�退�負v���`重�&)U

�{E金ó計

請詳��財$!"附註ë�F�{ì���2.&í����U

關鍵lmc項/說�：

E金GHó計/ï試Ð�9計k­行[\集s��財$!"lm重要ñ評óc項/

�U該集s部õ銷貨�透過J6K進行銷�，¦L�ø議ú而需GME金，該��56¡

�ØM述c項/ó計�èÐ �費OU

â,/lmà�：

�9計kØ�述關鍵lmc項/	要lmà���：


閱讀C關J6K/J6銷��ø��&ï試與該集s9計處6/�致¾U


針Ø	要銷�J6K/E金GH進行%&õ'，�評ó`(重�&)U


ÊË該集s56¡�設9/,計E金金額�與`關4部<5部資�mØ，�評óC關=

>與	要?設/�6¾；�A視�M
�,計E金GHó計/CD¾，�評ó56¡�

設9/,計E金金額��`重�&)U

�{P貨評Q

請詳��財$!"附註ë�î�{ì���3.&í�ì�U

關鍵lmc項/說�：

�[\集s��財$!"N，P貨��Þ�與R變�QSTU衡量UWLXYZ速變

遷<�tY術^_±â`，ab`t#過0<QRc�de需f，致C關t#/銷�Qg

;能t�i~<jk/lÝ，â而;能t�P貨Þ�超過qR變�QS/風險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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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lmà�：

�9計kØ�述關鍵lmc項/	要lmà���：


A視P貨o齡!表，õ'"iP貨o齡變qlÝU


評ó該集s9計��/�6¾，æP貨跌Q<jküè/��U


評óP貨/評Q��遵�該集st訂/9計��U


v解該集s56階xGyO/R變�QS評Q¦§，選Ê適¡+�­行ï試，�評óP

貨R變�QS/�6¾U


評ó該集s56階x針Ø`關P貨/C關H露�� ¡U

qqÈc項

[\電A股_`限��O'製	
���
�&���
�/z體財$!"，���9計

kH{(Ã|o見/lm!"�}，~ý=考U

56階x與�6ã�Ø��財$!"/責´

56階x/責´���證��行�財$!"'製)*w�金融3456789認;���

��/
際財$!=)*{
際9計)*{解釋&解釋�"'製 ¡表達/��財$!"，F

�Ä與��財$!"'製`關/�要4部��，�DÃ��財$!"�P`=âL舞�<錯誤

/重�Q�表達U

L'製��財$!"0，56階x/責´���評ó[\集s��� /能�{C關c項

/H露，�&��� 9計¦§/yO，除非56階xo��9[\集s<�� �，<除�

9<��5$(�際;行/qÈ�}U

[\集s/�6ã���¬計789�負`34財$!=�à/責´U

9計klm��財$!"/責´

�9計klm��財$!"/�ñ，�Ø��財$!"Û體��P`=âL舞�<錯誤/

重�Q�表達ÊË�6DÉ，�H{lm!"U�6DÉ�高�DÉ，���¬計)*­行/

lm®¯(�Ã證�能�H��財$!"P`/重�Q�表達UQ�表達;能=âL舞�<錯

誤UæQ�表達/z$金額<��>;�6預iµ�響��財$!"aO者G¯/����，

*被認Ð{`重�¾U

�9計k��¬計)*lm0，運OÕ�Ö×&Õ� ¡U�9計k�­行²è®¯：

1.辨認�評ó��財$!"=âL舞�<錯誤/重�Q�表達風險；ØG評ó/風險設計&­

行適¡/â,Ø�；�ÊË足Ì&適Î/lm證Ï�¯Ðlmo見/¦§Uâ舞�;能£&

¤謀{¦造{¨o遺ª{Q�聲�<踰越4部��，¨��H=âL舞�/重�Q�表達/

風險高L=âL錯誤者U

2.Ø與lm­關/4部��ÊË�要/v解，�設計¡0l¤²適¡/lmà�，�q�ñ非

Ø[\集s4部��/`�¾表Ño見U

3.評ó56階xGyO9計��/適¡¾，&qG¯9計ó計與C關H露/�6¾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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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ÏGÊË/lm證Ï，Ø56階xyO��� 9計¦§/適¡¾，�&a[\集s��

� /能�;能t�重�¡®/c¯<l¤��P�重�QDú¾，¯H°論U�9計k若

認Ð該±c¯<l¤P�重�QDú¾，*須Llm!"Nü醒��財$!"aO者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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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A股_`限��&A��

��x�yz表

	
���
&���
����至�������

ã�：_ÙÚÛÜ

112
� 111
�
金h額 ％ 金h額 ％

4000  �ç.�附註í��î�&F� $ 3,811,775 100 4,568,318 100

5000  �Þ��附註í�ì�{����&��� 3,024,324 79 3,695,334 81

5900  �öÐ 787,451 21 872,984 19

6000  �費O�附註í���{����{��ë�{��â�{F&���：

6100 ÷銷費O 192,702 5 274,604 6

6200 h56費O 191,439 5 144,516 3

6300 øù�ú費O 136,704 4 177,758 4

6450 預iÉO�yyÁ 75 - 426 -

520,920 14 597,304 13

6900  �RÐ 266,531 7 275,680 6

7000  �5ç.&GH�附註í�í�{���{����{����{F&���：

7100 hÐûç. 25,323 - 6,057 -

7010 hqÈç. 39,533 1 19,158 -

7020 hqÈÐz&yÁ (10,804) - 74,039 2

7050 h財$Þ� (1,623) - (8,879) -

52,429 1 90,375 2

7900 áMRÐ 318,960 8 366,055 8

7950 �：GËá費O�附註í��ì�� 75,666 2 98,578 2

�iRÐ 243,294 6 267,477 6

8300 qÈx�yz�附註í��í��：

8360 /�;能重õ類至yz/項�

8361 
5 運Õ¹財$!表î9/ïî%額 (24,480) - 23,179 -

8399 �：與;能重õ類/項�C關/GËá - - - -

8300 �iqÈx�yz (24,480) - 23,179 -

8500 �ix�yz�額 $ 218,814 6 290,656 6
RÐý»L：

8610 @���	 $ 243,294 6 267,477 6
x�yz�額ý»L：

8710 h@���	 $ 218,814 6 290,656 6
þ股ë餘(Ü��附註í��F��

9750 ��¦�þ股ë餘 $ 2.78 3.05
9850 ���釋þ股ë餘 $ 2.78 3.00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c長：e�f�g �6�：ñ���興 9計	5：ó�ô�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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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A股_`限��&A��

���金�量表

	
���
&���
����至�������

ã�：_ÙÚÛÜ

112
� 111
�
 ��~/�金�量：
h�iáMRÐ $ 318,960 366,055
h調Û項�：
��hçz費y項�
hhhþ舊費O 110,024 166,755

Þ銷費O 558 829
預iÉO�yyÁ 75 426
Ðû費O 1,623 8,879
Ðûç. (25,318) (6,055)
處õ&!
Q~t{ãä&設~yÁ 941 562
處õ�資yÁ - 1,255
非金融資t�yyÁ 1,054 -
���5ÚïîyÁ 22,584 14,250
ç賃¶�Ðz - (13)

hhhhçz費y項��計 111,541 186,888
hh與 ��~C關/資t／負v變~>：
hhh與 ��~C關/資t/R變~：
hhhh,çàÏ���Î�� 54,221 (41,384)
hhhh,ç���Î���� (128,984) 514,515
hhhhqÈ,ç��Î���� (1,632) 9,172

P貨�� 63,714 250,012
預M�項�Î���� (2,528) 16,397

hhhhqÈ�~資t�Î���� (82) 1,116
hhhhqÈ非�~資t－qÈ���Î�� 12,075 (617)
hhhhh與 ��~C關/資t/R變~�計 (3,216) 749,211
hhh與 ��~C關/負v/R變~：
hhhh,M��Î����� 384,557 (358,772)
hhhhqÈ,M��� (20,440) (56,502)
hhhhqÈ�~負v����Î� (23,802) 19,114
hhhhqÈ �負v�� (11,041) (221)
hhhh��與 ��~C關/負v/R變~�計 329,274 (396,381)
hhhhh與 ��~C關/資t&負v/R變~�計 326,058 352,830

調Û項��計 437,599 539,718
hh 運t�/�金�. 756,559 905,773
hhçÊ/Ðû 21,761 6,213

GM/Ðû (1,623) (6,276)
GM/GËá (106,267) (94,612)

hhh ��~/R�金�. 670,430 811,098
�資�~/�金�量：
hÊËÝÞ銷/Þ�衡量/金融資t (162,104) -
hÊËQ~t{ãä&設~ (48,399) (33,429)
處õQ~t{ãä&設~ 584 31
hÊË(Ý資t (274) (176)
hqÈ非�~資t���Î�� 3,287 (19,192)

�資�~/R�金�H (206,906) (52,766)
�資�~/�金�量：
�i���� - (20,000)
�還��v - (213,009)
ç賃�金�還 (36,305) (43,922)
h���金股Ð (174,916) (131,862)
o藏股à買�Þ� - (17,253)
hqÈ�資�~ - 134
hhh�資�~/R�金�H (211,221) (425,912)
��變~Ø�金&ø¡�金/�響 (15,752) 14,032
�i�金&ø¡�金Î�> 236,551 346,452
i��金&ø¡�金餘額 764,603 418,151
i��金&ø¡�金餘額 $ 1,001,154 764,603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c長：e�f�g �6�：ñ���興 9計	5：ó�ô�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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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7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7.1 略
7.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7.2.1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

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

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

析報告，一般交易對象

其交易金額在新臺幣一

億元（含）以下者，應

呈請董事長核准，並應

於事後最近一次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交易金額超過新臺

幣一億元者，須提審計

委員會同意，並提報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另關係人交易金額若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依 9.2 提交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7.2.2 取得或處分上述(7.2.1)
以外之設備類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以詢價、

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

擇一為之。一般對象其

交易金額在新臺幣一億

元（含）以下者，應依

授權辦法逐級核准；交

易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億

元者，應呈請董事長核

准後，須提審計委員會

同意，並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另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7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7.1 略
7.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7.2.1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

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

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

析報告，一般交易對象

其交易金額在美金二百

萬元（含）以下者，授

權總經理核准，交易金

額超過美金一百萬元者

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

事會中提會報備；交易

金額超過美金二百萬元

者，須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另關係人

交易金額若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依 9.2
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7.2.2 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

詢價、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一般

交易對象其金額在美金

二百萬元（含）以下者，

授權總經理核准，交易

金額超過美金一百萬元

者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

董事會中提會報備；超

過美金二百萬元者，須

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另關係人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配合主管機關

限額幣別改採

新台幣，並提

高核決金額及

核決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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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提交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其相關作業程序悉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
環程序辦理。

上者，應提交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其相關
作業程序悉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循環程序辦
理。

8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
序：
8.1 略。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8.2.1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

8.3.1 但書所列之項目外，
應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
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
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
來發展潛力等，除於集中
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者外，
應參考市場行情採招標、
比價或議價方式決定價
格。其金額在新臺幣五千
萬元（含）以下者，應呈
請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
後最近一次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中提會報備；超
過新臺幣五千萬元者，另
須提審計委員會同意，並

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其相關作業程序悉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投資循環相關程序辦理。

8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
序：
8.1 略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8.2.1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

8.3.1 但書所列之項目外，
應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
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
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
來發展潛力等，除於集中
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者外，
應參考市場行情採招標、
比價或議價方式決定價
格。其金額在美金一千萬
元（含）以下者，應呈請
總經理核准並應於事後
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
報備；超過美金一千萬元
者，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其相關作業
程序悉依本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投資循環相關程
序辦理。

配合主管機關
限額幣別改採
新台幣，並提高
核決金額及核
決層級。

10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10.1 略。
10.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10.2.1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應參考市場公平市
價，決議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分析
報告，其金額在新台

10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10.1 略。
10.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10.2.1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應參考市場公平市
價，決議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分析
報告，其金額在美金

配合主管機關
限額幣別改採
新台幣，並提高
核決金額及核
決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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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五百萬元（含）以
下者，應呈請董事長
核准並應於事後最
近一次董事會中提
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五百萬元者，另須提
審計委員會同意，並
提報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其相關作
業程序悉依本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循環
程序辦理。

10.2.2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除自行發展之無
形資產僅可將申請
登記之費用作為專
利權成本，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按取得
成本立帳者外，餘應
參考專家評估報告
或市場公平市價，決
議交易條件及交易
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其金額在新臺幣

一億元（含）以下者，
應呈請董事長核准
並應於事後最近一
次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中提會報備；超
過新臺幣一億元者，
另須提審計委員會
同意，並提報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其
相關作業程序悉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度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循環程序辦理。

十萬元（含）以下者，
應呈請總經理核准
並應於事後最近一
次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超過美金十萬元
者，另須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其
相關作業程序悉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度固定資產循環程
序辦理。

10.2.2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除自行發展之無
形資產僅可將申請登
記之費用作為專利權
成本，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按取得成本立
帳者外，餘應參考專
家評估報告或市場公
平市價，決議交易條
件及交易價格，作成
分析報告，其金額在
美金二百萬元（含）

以下者，應呈請總經
理核准並應於事後最
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
報備；超過美金二百
萬元者，另須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其相關作業程序
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固定資產循環程

序辦理。

12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
程序
12.1 交易原則與方針

12.1.1 交易種類：依 3.1 規
定辦理。

12.1.2 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應以

12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
程序
12.1 交易原則與方針

12.1.1 交易種類：依 3.1 規
定辦理。

12.1.2 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應以

增加應呈送審
計委員會核准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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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為目的，交易商
品應選擇使用規避
公司業務經營所產
生之風險為主，持有
之幣別必須與公司
實際進出口交易之
外幣需求相符，以公
司整體內部部位（指
外幣收入及支出）自
行軋平為原則，藉以
降低公司整體之外
匯風險，並節省外匯
操作成本。其他特定
用途之交易，須經謹
慎評估，提報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核准
後方可進行之。

12.1.3 權責劃分
12.1.3.1 財務部門
12.1.3.1.1 交易人員
12.1.3.1.1.1~12.1.3.1.1.3 略
12.1.3.1.1.4金融市場有重大

變化、交易人員判斷
已不適用既定之策
略時，隨時提出評估
報告，重新擬定策
略，經由權責主管核
准後，作為從事交易
之依據。

12.1.3.1.2 會計人員
12.1.3.1.2.1 執行交易確認。
12.1.3.1.2.2 審核交易是否

依據授權權限與既
定之策略進行。

12.1.3.1.2.3 每月進行評價，
評價報告呈核至權

責主管。
(略) 
12.1.4 績效評估
12.1.4.1 避險性交易
12.1.4.1.1~12.1.4.1.2 略
12.1.4.1.3 財務部門應提供

外匯部位評價與外
匯市場走勢及市場
分析予管理階層作
為管理參考與指示。

避險為目的，交易商
品應選擇使用規避
公司業務經營所產
生之風險為主，持有
之幣別必須與公司
實際進出口交易之
外幣需求相符，以公
司整體內部部位（指
外幣收入及支出）自
行軋平為原則，藉以
降低公司整體之外
匯風險，並節省外匯
操作成本。其他特定
用途之交易，須經謹
慎評估，提報董事會
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12.1.3 權責劃分
12.1.3.1 財務部門
12.1.3.1.1 交易人員
12.1.3.1.1.1~12.1.3.1.1.3 略
12.1.3.1.1.4 金融市場有重

大變化、交易人員判
斷已不適用既定之
策略時，隨時提出評
估報告，重新擬定策
略，經由總經理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
依據。

12.1.3.1.2 會計人員
12.1.3.1.2.1 執行交易確認。
12.1.3.1.2.2 審核交易是否

依據授權權限與既
定之策略進行。

12.1.3.1.2.3 每月進行評價，
評價報告呈核至總

經理。
(略) 
12.1.4 績效評估
12.1.4.1 避險性交易
12.1.4.1.1~12.1.4.1.2 略
12.1.4.1.3 財務部門應提供

外匯部位評價與外
匯市場走勢及市場
分析予總經理作為
管理參考與指示。

訂定避險性交
易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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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2 略
12.1.5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

限之訂定
12.1.5.1 契約總額
12.1.5.1.1 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
司整體部位，以規避
交易風險，正常營運
時，避險性交易金額
以不超過公司整體
曝險淨部位三分之
二為限，遇全球經濟
不穩定、外幣匯率波

動大等緊急特殊狀
況，財務部門評估後
有必要擴大操作避
險性質衍生性金融
商品時，得予經提報
董事長核准後先予
操作，避險性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公司整
體曝險淨部位  90% 
為限，並需事後提報
最近一次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報告。

(略) 
12.1.5.2.2 如屬特定目的之

交易契約，部位建立
後，應設停損點以防
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不超過交
易契約金額之百分之
十為上限，如損失金

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
之十時，需即刻呈報
管理階層，並向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報
告，商議必要之因應
措施。

(略) 
12.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

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12.5.1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

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
督與控制，其管理原

12.1.4.2 略
12.1.5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

限之訂定
12.1.5.1 契約總額
12.1.5.1.1 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
整體部位，以規避交
易風險，避險性交易
金額以不超過公司整
體淨部位三分之二為
限，如超出三分之二
應呈報總經理核准
之。

(略) 
12.1.5.2.2 如屬特定目的之

交易契約，部位建立
後，應設停損點以防
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不超過交
易契約金額之百分之
十為上限，如損失金
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
之十時，需即刻呈報
總經理，並向董事會
報告，商議必要之因
應措施。

(略) 
12.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

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12.5.1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

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
督與控制，其管理原
則如下：

增加應呈送審
計委員會核准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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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下：
12.5.1.1 略
12.5.1.2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

形，發現有異常情事
時，應採取必要之因
應措施，並立即向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
告。

12.5.2 略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依所定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
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

12.5.1.1 略
12.5.1.2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

形，發現有異常情事
時，應採取必要之因
應措施，並立即向董
事會報告，董事會應
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
示意見。

12.5.2 略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依所定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
人員辦理者，事後應
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13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處理程序
13.1評估及作業程序：

13.1.1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
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
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討論通過。但合併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
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
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
見。

(以下略) 

13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處理程序
13.1評估及作業程序：

13.1.1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
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
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但合併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
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
理性意見。

(以下略) 

增加應呈送審
計委員會核准
通過

18 沿革：
18.1 本程序訂立於西元 2003 年

06 月 07 日。
18.2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 2007 年

06 月 20 日。
18.3 第二次修訂於西元 2010 年

06 月 25 日。

18 沿革：
18.1 本程序訂立於西元 2003 年

06 月 07 日。
18.2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 2007 年

06 月 20 日。
18.3 第二次修訂於西元 2010 年

06 月 25 日。

新增第十二次
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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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8.4 第三次修訂於西元 2012 年
06 月 08 日。

18.5 第四次修訂於西元 2014 年
06 月 18 日。

18.6 第五次修訂於西元 2015 年
05 月 15 日。

18.7 第六次修訂於西元 2017 年
05 月 19 日。

18.8 第七次修訂於西元 2018 年
06 月 19 日。

18.9 第八次修訂於西元 2019 年
06 月 06 日。

18.10 第九次修訂於西元 2020 年
06 月 05 日。

18.11 第十次修訂於西元 2021 年
07 月 05 日。

18.12 第十一次修訂於西元 2022
年 05 月 20 日。

18.13 第十二次修訂於西元 2024
年 05 月 24 日。

18.4 第三次修訂於西元 2012 年
06 月 08 日。

18.5 第四次修訂於西元 2014 年
06 月 18 日。

18.6 第五次修訂於西元 2015 年
05 月 15 日。

18.7 第六次修訂於西元 2017 年
05 月 19 日。

18.8 第七次修訂於西元 2018 年
06 月 19 日。

18.9 第八次修訂於西元 2019 年
06 月 06 日。

18.10 第九次修訂於西元 2020 年
06 月 05 日。

18.11 第十次修訂於西元 2021 年
07 月 05 日。

18.12 第十一次修訂於西元 2022
年 0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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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C01020

          2 CC01080

          3 CC01110

          4 F113070

          5 F113990

          6 F114030

          7 F119010

          8 F401010

          9 ZZ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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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之召集通知經股東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

股東，前項召集通知，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定之「公開發

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情

事者，無表決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之一：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一人

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

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二條之二：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依公

司法第一八三條之規定辦理。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任期三年，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連選得連任。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累積投票制。上述董事名

額中，獨立董事名額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之

受理方式依公司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第十三條之一：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立董事均解任時，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一條及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之規定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三條之二：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及公司之風險，公司重要職員得比照辦理。 

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

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傳真、電子郵件(E-mail)等方式。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因故無法親自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及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

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五條之一：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五條之二：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之，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

應由監察人行使之職稱。 

第十六條：董事長、董事之報酬，不論公司營業盈虧，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

價值，並參酌國內外業界之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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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之ㄧ：本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功能性委員會，功能性委員會應訂定組織規程，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功能性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執行副總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

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刪除）。 

第六章     會      計 

第十九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廿 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以下原則提撥，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 

(一)、董事酬勞不超過百分之五 

(二)、員工酬勞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不低於百分之三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發放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 廿 條之一：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彌補以往虧損並提繳稅款，次就其餘額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另視

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盈餘之分派得經股東會決議保留全部或部份為未分配盈餘，於以後年度一併發

放。

前項股東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之分配率以

不低於百分之二十為原則，惟此項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之比率，得視當年

度實際獲利情形及資金狀況，經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一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二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廿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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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12.1 交易原則與方針

12.1.1 交易種類：依 3.1 規定辦理。

12.1.2 經營（避險）策略：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

品應選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須與公司實際

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指外幣收入及支出）自行軋

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其他特定用途

之交易，須經謹慎評估，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12.1.3 權責劃分

12.1.3.1財務部門

12.1.3.1.1交易人員

12.1.3.1.1.1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之策略擬定。

12.1.3.1.1.2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行趨

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核決權限核准後，

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12.1.3.1.1.3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12.1.3.1.1.4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

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總經理核

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12.1.3.1.2會計人員

12.1.3.1.2.1執行交易確認。

12.1.3.1.2.2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定之策略進行。

12.1.3.1.2.3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總經理。

12.1.3.1.2.4會計帳務處理。

12.1.3.1.2.5依據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規定進行申報及公告。

12.1.3.1.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12.1.3.1.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2.1.3.1.4.1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 決 權 人每 日 交 易 權 限 淨 累 積 部 位 交 易 權 限

總經理 US$0.5M (含)以下 US$ 10M (含)以下

董事長 US$ 0.5M 以上 US$ 10M 以上

12.1.3.1.4.2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12.1.3.1.4.3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12.1.3.1.4.4重大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若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12.1.3.2稽核部門

12.1.3.2.1負責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及查核交易部門對

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並於

有重大缺失時向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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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績效評估

12.1.4.1避險性交易

12.1.4.1.1 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損

益為績效評估基礎。

12.1.4.1.2 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

估損益。

12.1.4.1.3 財務部門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予

總經理作為管理參考與指示。

12.1.4.2 特定用途交易：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會計人員須定期

將 部位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12.1.5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2.1.5.1契約總額

12.1.5.1.1避險性交易額度：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

風險，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公司整體淨部位三分之二為限，

如超出三分之二應呈報總經理核准之。

12.1.5.1.2特定用途交易：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依需要

擬定策略，提報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行之。本公司特

定用途之交易全公司淨累積部位之契約總額以美金 300 萬元為

限，超過上述之金額，需經過董事會之同意，依照政策性之指

示始可為之。

12.1.5.2損失上限之訂定

12.1.5.2.1 有關於避險性交易乃在規避風險，故無損失上限設定之必要。

12.1.5.2.2 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契約，部位建立後，應設停損點以防止超

額損失。停損點之設定，以不超過交易契約金額之百分之十為

上限，如損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之十時，需即刻呈報總經

理，並向董事會報告，商議必要之因應措施。

12.1.5.2.3 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過美金貳萬元或交易合約金額百分

之五何者為低之金額為損失上限。

12.1.5.2.4 本公司特定目的之交易性操作年度損失最高限額為美金 30 萬

元。

12.2 風險管理措施

12.2.1 信用風險管理：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

故在市場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2.2.1.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12.2.1.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商品為限。

12.2.1.3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授權契約總額百

分之五十為限，但總經理核准者則不在此限。

12.2.2 市場價格風險管理：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暫不考慮期貨市場。

12.2.3 流動性風險管理：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時以流動性較高（即隨時

可在市場上軋平）為主，受託交易的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

市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12.2.4 現金流量風險管理：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現金收支預測之

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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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作業風險管理

12.2.5.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納入內部稽核，以避免作業風險。

12.2.5.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12.2.5.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應向董事

會或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告。

12.2.6 商品風險管理：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

銀行充分揭露風險，以避免誤用金融商品風險。

12.2.7 法律風險管理：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

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12.3 內部稽核制度

12.3.1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易

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獨立董事。

12.3.2 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前將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核作業年度查核情形向

證期會申報，且至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項改善情形申報證期會備查。

12.4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處理情形

12.4.1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

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承作範圍內、市價評估報告

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受限）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

之措施。

12.4.2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

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12.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12.5.1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其管

理原則如下：

12.5.1.1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程序所訂之處

理程序辦理。

12.5.1.2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

立即向董事會報告，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12.5.2 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

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依所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規定授權

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12.5.4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

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12.4.2、12.5.2 及12.5.1.1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

載於備查簿備查。

13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13.1 評估及作業程序：

13.1.1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但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13.1.2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案時，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

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13.1.1 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

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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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13.5.4 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13.5.5 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13.5.6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13.6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時：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得免召開股東會

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

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13.7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

協議，並依13.2 規定召開董事會日期、董事會應準備資料及公告時限、13.3 規定事前

保密承諾、13.6 規定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家數異動之規定辦理。

14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4.1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14.1.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14.1.2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14.1.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全部或個別契約之損失上限金額。

14.1.4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並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14.1.5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本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14.1.6 除14.1.1～14.1. 5 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4.1.4.1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14.1.4.2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

14.2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4.2.1 每筆交易金額。

14.2.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14.2.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金額。

14.2.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14.3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

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14.4 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14.4.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14.1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金管會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4.5 公告申報程序：

14.5.1 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4.5.2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本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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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14.5.4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

五年。

14.6 本公司依14.1～14.5 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4.6.1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14.6.2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15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5.1 本公司之子公司準用本程序，惟取得與處分資產案原應經董事會通過或提報者，應再

經母(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後方可執行。

15.2 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母(本)公司應跟

催其處理及後續改善情形。

15.3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取得或處分資產達14 條所訂應公告申報情事者，母

(本)公司應代該子公司辦理公告申報事宜。

15.4 子公司適用之應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

十規定」係以母(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16 罰則

16.1 本公司人員承辦取得與處分資產違反本處理程序之規定者，依人事管理規則懲處。

17 實施與修訂

17.1 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於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17.2 訂定或修訂本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若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17.3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18 沿革：

18.1 本程序訂立於西元 2003 年 06 月 07 日。

18.2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 2007 年 06 月 20 日。

18.3 第二次修訂於西元 2010 年 06 月 25 日。

18.4 第三次修訂於西元 2012 年 06 月 08 日。

18.5 第四次修訂於西元 2014 年 06 月 18 日。

18.6 第五次修訂於西元 2015 年 05 月 15 日。

18.7 第六次修訂於西元 2017 年 05 月 19 日。

18.8 第七次修訂於西元 2018 年 06 月 19 日。

18.9 第八次修訂於西元 2019 年 06 月 06 日。

18.10第九次修訂於西元 2020 年 06 月 05 日。

18.11第十次修訂於西元 2021 年 07 月 05 日。

18.12 第十一次修訂於西元 2022 年 0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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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

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

大面相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

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

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

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

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

選之。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單記名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

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

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

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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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記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

職務。

第十條 選舉用之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一條 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姓名或戶名。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

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二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 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 除填被選舉人姓名或戶名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 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佈，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四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七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廿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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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79,081,410 87,908,141

7,032,651 

(113 3 26 )

(%) 

1,949,000 2.22 

18,000 0.02 

888,276 1.01 

- - 

- - 

- - 

- - 

2,855,276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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